
证券代码：002411� � �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2014-003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获得一项发明专利， 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专利证书，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 利

类 型

申请日

专利权

期 限

证书号

1

ZL 2013 1

0065493.2

变压制备聚偏氟乙 烯的

方法

发 明

专 利

2013

年

03

月

01

日

二十年 第

1333658

号

上述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

创新，提升公司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23�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14-02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月16日， 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类型 申请日

专利期

限

证书号

1

ZL 2012 2

0383553.6

太阳能照明

系统

林金锡

林金汉

林于庭

实用新型

专利

2012.08.03 10

年 第

3336705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此项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发挥公司的

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的领先，进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53� � � �证券简称：建发股份 编公告号：临2014—005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接到黄文洲先生、王宪榕女生等4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知，其于2014年1月15日至

1月16日以个人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票，成交价格在6.05元-6.10元之间，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

持股数

（

股

）

本次购入数量

（

股

）

现持股数

（

股

）

黄文洲 董事长

114,960 50,000 164,960

王宪榕 董事

202,112 20,000 222,112

陈东旭 副总经理

0 50,000 50,000

林茂 副总经理

、

董秘

63,866 20,000 83,866

上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表示：买入本公司股票属个人行为，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和看好

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前景。上述人员所购股份，本公司将按严格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53� � �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04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月16日（星期四）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23层公司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

1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39,530,628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6.45%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4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2,235,426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10%

本次出席和参与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合计为59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合计为1,041,766,05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6.55%，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表决方式、主持情况：

1、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会议召集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黄文洲先生。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1、《2013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3年1-9月共实现净利润1,909,313,245.08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80,759,658.43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089,178,243.57元，扣除2012年度已分配现金红利335,662,611.15元，本公司2013年9月末未

分配利润为8,334,275,290.85元。

根据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情况，为回报公司股东，同意以本公司2013年9月末总股本2,237,750,741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47,550,148.20元。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1,040,527,404 99.88% 877,150 0.08% 361,500 0.04 %

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本议案的分段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区段 同意票数

该区段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该区段反

对

比例

弃权票数

该区段弃

权

比例

持股

1%

以下

2,675,261 68.35 877,150 22.41 361,500 9.24

其中

：

持股

1%

以下且

持股市 值

50

万 元 以

上

（

含

50

万

）

2,038,574 71.58 574,900 20.19 234,500 8.23

持股

1%

以下且持 股

市值

50

万以下

636,687 59.73 302,250 28.36 127,000 11.91

持股

1%-5%

（

含

1%

）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

5%

以上

（

含

5%

）

1,037,852,143 100.00 0 0.00 0 0.00

议案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于近期搬迁至新的办公地点，同意修改《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的第五条。

原第五条：“公司住所：福建省厦门市鹭江道52号海滨大厦7层。邮政编码：361001。”

现修订为：“公司住所：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29层。邮政编码：361008。”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1,041,093,604 99.94% 408,450 0.04% 264,000 0.02%

是

议案3、《关于联发集团为软件学院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按照权益比例（15%）为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提供2,7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1,040,370,504 99.87% 891,050 0.09 % 504,500 0.04%

是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建发股份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曾招文律师和黄晓晶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16� � � �股票简称：华北高速 编号：2014-02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1999]73号文核准，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1999年7月2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40,000,000股，发行价格

为3.82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9,88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235万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7,645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于1999年7月9日全部到位，并

已经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蛇中验资报字[1999]第32号《验资报告》审验。

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为本次发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本次发行募资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1、投资15,596.91万元用于收购湖南长永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13.71%股权；

2、出资20,000万元用于偿还部分原北京市政府、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与原交通部签

订的京津塘高速公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分贷协议未还部分；

3、投资92,048.09万元收购京沈高速公路北京段19年通行费收费权。

第1、2项目已按计划使用完成，第3项目因非公司可控原因未能实施。

（三）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2013年8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审议公司拟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收购江苏徐州丰县23.8MW光伏电站股权项目

的议案》。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涉及募集资金22,500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17.63%。

公司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分别

于2013年7月8日、8月1日将9.9亿元募集资金（本金加利息）分三笔购买了光大银行发行的结

构性存款（详情请参见2013年7月12日、8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因收购苏州工业园区中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

持有的江苏省徐州丰县23.8兆瓦光伏发电项目50%股权的评估、审计时间延长，公司预计经公

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收购项目，办理过户交割手续时，距离公司购买

其中一笔20,000万元存款到期已不足一个月， 提前支取募集资金预计将会损失利息收入111

万元。为争取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以前期募集资金存款累计产生的2,450万元利息加自有资

金20,050万元先行垫付光伏项目股权收购款， 待2014年1月8日募集资金20,000万元存款到期

后，再以募集资金偿还公司自有资金。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参见2013年12月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3年12月13日，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变更原募集资金

投向， 出资2.25亿元受让苏州工业园区中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苏省徐州丰县的

23.8兆瓦光伏发电项目50%股权的议案， 并授权董事会签署相关补充约定及办理股权转让的

过户事宜》和《公司以前期募集资金存款累计产生的2450万元利息加自有资金20050万元先

行垫付收购苏州工业园区中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苏省徐州丰县23.8兆瓦光伏发

电项目50%股权转让款的议案》。公司于2013年12月中下旬支付股权受让款共计22,500万元，

其中前期募集资金存款累计产生的利息2,450万元、自有资金20,050万元。2013年12月31日，丰

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已完成本次收购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2014年1月8日，20,000万元募集资金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到期后， 我公司依据股东大会决

议，将该笔募集资金本金加上50万元存款利息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转至公司自有账户，本次

置换金额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金额保持一致。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 等有关要求编制本报

告，所披露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截至 2014年1月8日止，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三、审计机构的专项审核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编制的《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进行审核，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收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

报告》（瑞华核字[2014]第01590001号），该报告认为公司编制的《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编制。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董事会《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情况报告》

3、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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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6�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4-008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1月13日以电邮和

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1月16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8名，董事David� Xun� Ge（葛迅）先生因

出差委托董事叶炜先生行使表决权，实际参加表决9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秘书夏明荣女士、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

叶琼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

限公司收购柬埔寨Star� Digital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请参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收购柬埔寨

Star� Digital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www.cninfo.com.cn）。公司独立董事也对该议

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为：www.cninfo.com.cn）。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

限公司投资柬埔寨Emaxx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请参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柬埔寨

Emaxx公司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www.cninfo.com.cn）。公司独立董事也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详

见巨潮资讯网（网址为：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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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资

有限公司收购柬埔寨Star� Digital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键桥国际"） 本次拟以800万美元受让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

Ngu� Van� Su持有的柬埔寨Star� Digital� Muds� TV� Limited （以下简称"Star� Digital公司"）49%

股权的事项， 与键桥国际拟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1,500万美元对柬埔寨Emaxx� Telecom� Co.,�

Limited（以下简称"Emaxx公司"）进行投资并获得其65%股权的事项同时进行，相辅相成。本

次交易事项的前提是：（1）Star� Digital公司拥有4G/LTE、VoIP、ISP等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

（2）Star� Digital�公司将其拥有的4G/LTE、VoIP、ISP等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按照柬埔寨王国

政府有关部门的程序授权Emaxx公司无偿使用，授权期限至其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有效期届

满为止；（3）键桥国际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1,500万美元对柬埔寨Emaxx�公司进行投资，并获

得其65%股权。

2、键桥国际本次拟受让股份的Star� Digital公司为在柬埔寨王国注册的公司，本次股权转

让事项尚需要获得相关部门批准。

3、 键桥国际本次拟受让股份的Star� Digital公司及拟投资的Emaxx�公司将在柬埔寨境内

开展业务，柬埔寨王国地处东南亚地区，在当地开展的业务可能受国际关系、经营政策等的不

确定性影响。此外，键桥国际本次收购资产及投资的事项还可能存在市场、运营和管理风险

等。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因业务拓展需要，拟以800万美元受让

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u� Van� Su持有的柬埔寨Star� Digital公司49%的股权。其中，拟

受让Ngov� Mok持有Star� Digital公司的24.5%的股权，拟受让Ngu� Van� Su持有Star� Digital公司

的24.5%的股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

限公司收购柬埔寨Star� Digital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键桥国际以800万美元受让自然人

NGOV� Mok和自然人Ngu� Van� Su持有的柬埔寨Star� Digital公司49%的股权。其中，受让Ngov�

Mok持有Star� Digital公司的24.5%的股权， 受让Ngu� Van� Su持有Star� Digital公司的24.5%的股

权。

以上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1、键桥国际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3年10月3日

（3）注册资本：500万港币

（4）注册地址：218� C� 5/F� JAFFE� MANSION� 218� � JAFFE� RD� WAN� CHAI

（5）经营范围：宽带网络设备技术研发、生产加工、服务、运营及投资贸易

（6）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键桥国际正处于筹建状态，注册资本为500万港币，未有负

债。

（7）与公司关系：键桥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1）NGOV� � Mok� ：自然人，国籍[the� Kingdom� of� Cambodia（柬埔寨王国）],身份证号

[010067568]；

（2）Ngu� Van� Su� ：自然人，国籍[Australia（澳大利亚）],�护照号[E3021702]；

（3）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u� Van� Su系夫妻关系。

3、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键桥国际均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Star� Digital� Muds� TV� Limited

2、注册地址： NO.17,� Street� 338,� Toul� Svay� Prey� II� Commune,� Chamkamorn� District,�

Phnom� Penh,� Cambodia

3、注册资本：800,000万瑞尔（约合200万美元）

4、主营业务：柬埔寨通讯和媒体的服务和咨询。

5、股权转让前后，Star� Digital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前，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u� Van� Su合计持有100%的股份。其中

NGOV� Mok持股51%，Ngu� Van� Su持股49%。

本次股权转让后， 键桥国际持有Star� Digital公司49%股份，NGOV� Mok持有其26.5%股

份，Ngu� Van� Su持有其24.5%股份。

6、Star� Digital公司拥有的主要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等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1）VoIP柬埔寨王国境内运营牌照：由柬埔寨王国邮电部颁发，许可Star� Digital公司在

柬埔寨王国境内自主从事网络语音电话业务的设计建设及运营管理活动， 有效期为35年，即

为2011年9月8日至2046年9月8日。

（2）柬埔寨王国境内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牌照：由柬埔寨王国邮电部颁发，许可Star�

Digital公司在柬埔寨王国境内提供因特网相关服务，有效期为30年，即为2011年9月8日至2041

年9月8日。

（3）4G移动通信业务运营牌照：由柬埔寨王国邮电部颁发，许可Star� Digital公司在柬埔

寨王国境内参与有关4G/LTE移动通信系统的相关建设，包括设计、建设、运营等活动，有效期

为30年，即为2012年9月18日至2042年9月18日。

（4）LTE频段许可证：由柬埔寨王国电信监管部颁发，授予Star� Digital可用于LTE建设的

频率范围为（上行2.520~2.� 550GHz；下行：2.640~2.670GHz），有效期为30年，即为2012年9月

18日至2042年9月18日。

上述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已经柬埔寨王国Attorney� At� Law律师事务所CHHIM� SAM�

OL律师鉴证。

7、Star� Digital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3年12月31日，Star� Digital公司资产总额为0万美元，负债总额为0万美元，净资产

为0万美元。2013年度，Star� Digital公司实现营业收入0万美元，税前利润-0.50万美元，净利润

-0.50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Star� Digital公司主要资产为其拥有的上述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等无形资产，未进行其他

经营活动。

8、Star� Digital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的评估情况

经罗马国际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出具了档案编号为CH/IA1618/JAN14号的《无形资产评

估报告》，Star� Digital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的经评估的公平值为3,700万美元 （估值日期为

2014年1月10日）。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键桥国际拟以受让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u� Van� Su持有的柬埔寨Star� Digital公

司49%的股权。其中，拟受让Ngov� Mok持有Star� Digital公司的24.5%的股权，拟受让Ngu� Van�

Su持有Star� Digital公司的24.5%的股权。 键桥国际拟与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u� Van�

Su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股权转让价款：共计800万美元；

2、支付及股权交割方式：

（1）转让方须在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的30个日历天内，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变

更登记手续；

（2）键桥国际应在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的10个日历天内，将60%股权转让价款或等

价物支付给转让方；

（3）键桥国际应在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的180个日历天内，将20%股权转让价款或等

价物支付给转让方；

（4）键桥国际应在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的360个日历天内，将20%股权转让价款或等

价物支付给转让方。

3、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罗马国际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档案编号为CH/IA1618/JAN14号的 《无形资产评估

报告》，Star� Digital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的经评估的公平值为3,700万美元 （估值日期为2014

年1月10日）。参考Star� Digital公司拥有的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的情况，以及各方拟通过Emaxx�

公司进行合作的情况，经各方协商Star� Digital公司全部股权的价值为1,632.65万美元，确定Star�

Digital公司49%的股权定价为800万美元。

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Star� Digital公司将建立新的董事会，董事数量为6人，2人由键桥

国际指派，3人由Star� Digital公司当期股东（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u� Van� Su指派），

1人为独立董事，其中董事长由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u� Van� Su指派。董事长对董事

会未决事宜拥有最终裁决权。

5、键桥国际本次拟与相关方面合作，通过投资Emaxx公司以获得其65%股权，控股Emaxx

公司。Star� Digital公司同意授权Emaxx公司无偿使用其拥有的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授权期限

至其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有效期届满为止。

五、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收购所需的资金来源为键桥国际自筹资金。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键桥国际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及拟投资Emaxx公司的事项如果最终完成，将有利于键桥国

际利用Star� Digital公司和Emaxx公司在柬埔寨王国境内的电信运营牌照、基础设施等资源，在

柬埔寨境内开拓通信业务和广播电视业务， 包括但不限于WiMAX、4G/LTE、 骨干光传输网

络、数字地面电视广播等业务,将有利于其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盈利

能力。

键桥国际本次拟受让股份的Star� Digital公司及拟投资的Emaxx� 公司将在柬埔寨境内开

展业务，柬埔寨王国地处东南亚地区，在当地开展的业务可能受国际关系、经营政策等的不确

定性影响。此外，键桥国际本次收购资产及投资的事项还可能存在市场、运营和管理风险等。

七、独立董事意见

为满足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拟

以800万美元受让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u� Van� Su持有的柬埔寨Star� Digital公司49%

的股权。上述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定价

合理、 价格公允，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同意收购柬埔寨Star�

Digital公司49%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事项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

发表的独立意见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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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柬埔寨Emaxx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键桥国际"）本次拟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1,500万美元对柬埔寨Emaxx�

Telecom� Co.,� Limited（以下简称"Emaxx公司"）进行投资并获得其65%股权的事项，本次投资

事项与键桥国际拟以800万美元受让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u� Van� Su持有的柬埔寨

Star� Digital� Muds� TV� Limited�（以下简称"Star� Digital公司"）49%股权的事项同时进行，相辅

相成。本次投资事项的前提是：（1）Star� Digital公司拥有4G/LTE、VoIP、ISP等运营牌照和频率

资源；（2）Star� Digital�公司将其拥有的4G/LTE、VoIP、ISP等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按照柬埔寨

王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程序授权Emaxx公司无偿使用，授权期限至其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有效

期届满为止；（3） 键桥国际拟以800万美元受让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u� Van� Su持

有的柬埔寨Star� Digital�公司 49%的股权。

2、键桥国际本次拟投资的Emaxx公司为在柬埔寨王国注册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

需要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3、 键桥国际本次拟投资的Emaxx�公司及拟受让股份的Star� Digital公司将在柬埔寨境内

开展业务，柬埔寨王国地处东南亚地区，在当地开展的业务可能受国际关系、经营政策等的不

确定性影响。此外，键桥国际本次投资事项及收购资产事项还可能存在市场、运营和管理风险

等。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因业务拓展需要， 拟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1,500万美元对柬埔

寨Emaxx�公司进行投资，本次投资后，键桥国际持有Emaxx公司65%的股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

限公司投资柬埔寨Emaxx公司的议案》，同意键桥国际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1,500万美元对柬

埔寨Emaxx公司进行投资，本次投资后，键桥国际持有Emaxx公司65%的股权。

以上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1、键桥国际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3年10月3日

（3）注册资本：500万港币

（4）注册地址：218� C� 5/F� JAFFE� MANSION� 218� � JAFFE� RD� WAN� CHAI

（5）经营范围：宽带网络设备技术研发、生产加工、服务、运营及投资贸易

（6）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键桥国际正处于筹建状态，注册资本为500万港币，未有负

债。

（7）与公司关系：键桥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1）NGOV� Mok� ：自然人，国籍[the� Kingdom� of� Cambodia（柬埔寨王国）],身份证号

[010067568]；

（2）NGOV� Srun� ：自然人，国籍[the� Kingdom� of� Cambodia（柬埔寨王国）],� 身份证号

[010140699]。

（3）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OV� Srun系母子关系。

3、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键桥国际均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键桥国际本次拟投资1,500万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对Emaxx公司进行投资，Emaxx公

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Emaxx� Telecom� Co.,� Limited

2、注册资本：2,000,000万瑞尔（约合500万美元）

3、 注册地址：No.17，Street338,ToulSvay� Prey� Ⅱcommune,cheamkamorn� District,Phnom�

Penh,Canbodia.

4、主营业务：通过WiMAX、光纤和卫星通信系统向客户提供高速宽带互联网服务，同时

还可提供VOIP、卫星电视和无线广播业务，是一家提供4G/LTE服务的公司。

5、本次投资前后，Emaxx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投资前， 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OV� Srun合计持有Emaxx公司100%的股

份。其中NGOV� Mok持股51%，NGOV� Srun持股49%。

本次投资后，键桥国际持有Emaxx公司65%的股份，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OV�

Srun合计持有Emaxx公司35%的股份， 其中NGOV� Mok持有其21%股份，NGOV� Srun持有其

14%股份。

6、Emaxx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2年12月31日，Emaxx公司资产总额为136.68万美元， 负债总额为16.59万美元，净

资产为120.09万美元。2012年度，Emaxx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26万美元， 税前利润-45.14万美

元，净利润-45.14万美元。截至2013年10月31日，Emaxx公司资产总额为148.73万美元，负债总

额为17.54万美元，净资产为131.19万美元。2013年1-10月份，Emaxx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47万

美元，税前利润-28.92万美元，净利润-28.92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Emaxx公司定价情况

鉴于Star� Digital�公司授权Emaxx公司无偿使用其拥有的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包括VoIP

柬埔寨王国境内运营牌照、柬埔寨王国境内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牌照、4G移动通信业务运营

牌照、LTE频段许可证等无形资产。 经罗马国际评估有限公司评估，Star� Digital公司拥有的上

述无形资产的经评估的公平值为3,700万美元（估值日期为2014年1月10日）。

经各方协商，同意将Emaxx公司当前全部股权价值作价为807.69万美元（含Star� Digital公

司对Emaxx公司关于其拥有的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等无形资产的授权）， 键桥国际本次拟对

其投资1,500万美元，本次投资后，键桥国际将持有Emaxx公司65%的股份。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键桥国际拟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1,500万美元对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OV�

Srun持有的柬埔寨Emaxx公司进行投资， 键桥国际拟与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OV�

Srun签署的投资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投资金额：1,500万美元。键桥国际本次拟投资1,500万美元，持有Emaxx公司65%的

股权。 本次投资后，Emaxx公司原股东持股情况如下：NGOV� Mok持有其21%股份，NGOV�

Srun持有其14%股份。

2、支付方式：键桥国际以现金或等价物（包括但不限于硬件、软件、服务和现金）出资，非

现金部分的出资将以市场公允价定价，具体出资方式将依Emaxx公司实际需求决定；

3、出资及交割时间：

（1）键桥国际应在正式协议签订且在公司董事会通过后的60个日历天内，将占本次投资

额10%的现金注入Emaxx公司；

（2）其余投资部分键桥国际将根据Emaxx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分批注入；

（3）Emaxx公司应在正式协议签订后30个日历天内，完成本次投资的股权登记手续。

4、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建立新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6人，其中2人由Emaxx

公司当前股东（自然人NGOV� Mok和自然人NGOV� Srun）委派，3人由键桥国际委派，其余1

人为独立董事，董事长由键桥国际指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对董事会未决事宜拥有最终裁决

权。

5、键桥国际应在本协议获得公司董事会通过后的60个日历天内，将占投资额10%的现金

注入Emaxx公司。其余投资部分将根据Emaxx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注入。

6、Star� Digital公司授权Emaxx公司无偿使用其拥有的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 包括VoIP柬

埔寨王国境内运营牌照、柬埔寨王国境内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牌照、4G移动通信业务运营牌

照、LTE频段许可证等。授权期限至其运营牌照和频率资源有效期届满为止。Emaxx�公司通过

Star� Digital公司授权使用其上述电信牌照与资源，通过 WiMAX、光纤和卫星通信系统向柬

埔寨王国境内客户提供高速宽带互联网服务， 提供 VOIP、 卫星电视和无线广播业务和

4G/LTE服务。

五、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所需的资金来源为键桥国际自筹资金。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键桥国际本次投资Emaxx公司事项及收购Star� Digital公司49%股权的事项如果最终完成，

将有利于键桥国际利用目标公司在柬埔寨王国境内的电信运营牌照、基础设施等资源，在柬埔

寨境内开拓通信业务和广播电视业务，包括但不限于WiMAX、4G/LTE、骨干光传输网络、数字

地面电视广播等业务,将有利于其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键桥国际本次拟投资的Emaxx�公司及拟受让股份的Star� Digital公司将在柬埔寨境内开展

业务，柬埔寨王国地处东南亚地区，在当地开展的业务可能受国际关系、经营政策等的不确定

性影响。此外，键桥国际本次投资事项及收购资产事项还可能存在市场、运营和管理风险等。

七、独立董事意见

为满足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键桥国际拟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1,500万

美元对柬埔寨Emaxx公司进行投资，本次投资后，键桥国际持有Emaxx公司65%的股权。公司独

立董事认为，上述投资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交易定价合理、价格公允，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同意键桥国际以

现金或现金等价物1,500万美元对柬埔寨Emaxx公司进行投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事项在董事

会审批权益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

发表的独立意见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6日

股票代码：000555� � � �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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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太光 公告编号：2014-015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1月9日，本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参股公司鼎捷软

件创业板上市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Digital� China� Soft-

ware� (BVI) � Limited持有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鼎捷软件"， 证券代码：

300378）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23.96%的股份，即21,559,975股。

鉴于鼎捷软件本次发行价格为20.77元/股， 根据相关规定，Digital� China� Software�

(BVI)� Limited将作为老股东转让291,136股，完成老股转让后，持有鼎捷软件21,268,839

股，占鼎捷软件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17.91%。鼎捷软件此次首次公开发行预计增加本公

司2014年度投资收益约为人民币1000万元，准确的影响数据将以2014年度经注册会计师

审计的数据为准。

鼎捷软件股票发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有关鼎捷软件的信息均以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6日

股票代码：600509� � �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2014-临 005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交易内容：公司拟将持有的北京中富通新能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新疆

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集团"）。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

易，5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3、截止到2013年末，北京中富通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4,005.71万元，净资产4,005.71万

元，实现利润5.71万元。该公司于2013年3月成立，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4、对公司的影响：因目前该公司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转让价格未确定，待审计、评估

报告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对转让价格等事项进行审议，并及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天富集团转让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富通新能源有限公司45%股权。本次股权转让

价格待审计评估后确定。天富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37.18％的股份，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4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北京中富通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赵磊先生、刘伟先

生、何嘉勇先生、陈军民先生、程伟东先生回避了表决。

因北京中富通新能源有限公司还未完成审计、评估工作，本次交易的价格并未确定，故至

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无法确定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股权

转让类的关联交易是否达到3,000万元， 且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

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北二路2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

职务：董事长

注册资本：104,124.2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供电、供热、职业技能培训、物业管理。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14,531,849,491.39元，净资

产2,691,584,144.48元，2012年度净利润246,780,441.65元。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本公司37.18％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富通新能源有限公司45%股权。该公司由本公

司与北京展虹宇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于2013年3月批准成立， 注册资本为20,000万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9,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北京展虹宇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1,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55%� 。

四、独立董事意见

因本次转让股权的价格未定，公司独立董事难以评估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故未对本

议案发表意见。待审计、评估完成并最终确定转让价格后，本交易事项还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届时公司独立董事将再就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北京中富通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是公司贯彻集中资源、精力大力发展主业的思

路，继续进一步清理对外投资，对部分常年亏损或无实际经营的子公司持续开展清理工作的

一部分。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收回投资款项，集中用于主业发展。因目前北京中富通新能源有

限公司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具体转让价格还未确定，待审计、评估报告完成后，公司将另

行召开董事会对转让价格等事项进行审议，并及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16�日

股票代码：600509� � �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2014-临 006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交易内容：公司拟将持有的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新疆

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集团"）。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

易，5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3、 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2012年经审计总资产32,174.63万元， 净资产32,143.61万

元，亏损242.43万元。

4、对公司的影响：因目前该公司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审计、评估报告完成后，公司

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对转让价格等事项进行审议，并及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天富集团转让公司持有的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39.39%股权。本次股权转

让价格待审计评估后确定。天富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37.18％的股份，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4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赵磊先生、刘伟先

生、何嘉勇先生、陈军民先生、程伟东先生回避了表决。

因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还未完成审计、评估工作，本次交易的价格并未确定，故至

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无法确定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股权

转让类的关联交易是否达到3,000万元， 且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

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北二路2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

职务：董事长

注册资本：104,124.2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供电、供热、职业技能培训、物业管理。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14,531,849,491.39元，净资

产2,691,584,144.48元，2012年度净利润246,780,441.65元。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本公司37.18％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39.39%股权。该公司由

本公司与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于2008年3月批准成立，注册资本为33,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占股权比例的39.39%；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占股权比例的60.61%� 。

四、独立董事意见

因本次转让股权的价格未定，公司独立董事难以评估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故未对本

议案发表意见。待审计、评估完成并最终确定转让价格后，本交易事项还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届时公司独立董事将再就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股权是公司贯彻集中资源、精力大力发展主业的思

路，继续进一步清理对外投资，对部分常年亏损或无实际经营的子公司持续开展清理工作的

一部分。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收回投资款项，集中用于主业发展。因目前立业天富公司审计、评

估工作尚未完成，具体转让价格还未确定，待审计、评估报告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

对转让价格等事项进行审议，并及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16�日

股票代码：600509� � �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2014-临 007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交易内容：公司拟将持有的石河子开发区天富生化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控股

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集团"）。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

易，5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3、 石河子开发区天富生化技术有限公司2012年经审计总资产3,410.96万元， 净资产-5,

127.50万元，亏损319.28万元。

4、对公司的影响：因目前该公司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审计、评估报告完成后，公司

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对转让价格等事项进行审议，并及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天富集团转让公司持有的石河子开发区天富生化技术有限公司75%股权。本次

股权转让价格待审计评估后确定。天富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37.18％的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4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石河子天富生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关联董事赵磊先生、刘伟先生、

何嘉勇先生、陈军民先生、程伟东先生回避了表决。

因石河子开发区天富生化技术有限公司还未完成审计、评估工作，本次交易的价格并未

确定，故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无法确定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股权转让类的关联交易是否达到3,000万元， 且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北二路2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

职务：董事长

注册资本：104,124.2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供电、供热、职业技能培训、物业管理。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14,531,849,491.39元，净资

产2,691,584,144.48元，2012年度净利润246,780,441.65元。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本公司37.18％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公司持有的石河子开发区天富生化技术有限公司75%股权。该

公司由本公司与自然人冒华及上海升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于2003年10月批准

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占股权比例的75%；自然人冒华占股权比例22.5%；上

海升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占股权比例的2.5%� 。

四、独立董事意见

因本次转让股权的价格未定，公司独立董事难以评估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故未对本

议案发表意见。待审计、评估完成并最终确定转让价格后，本交易事项还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届时公司独立董事将再就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石河子开发区天富生化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是公司贯彻集中资源、精力大力发展

主业的思路，继续进一步清理对外投资，对部分常年亏损或无实际经营的子公司持续开展清

理工作的一部分。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收回投资款项，集中用于主业发展。因目前石河子开发

区天富生化技术有限公司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具体转让价格还未确定，待审计、评估报

告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对转让价格等事项进行审议，并及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16�日

股票代码：600509� � �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2014-临 008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交易内容：公司拟将持有的新疆天富特种纤维纸浆制造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控股

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集团"）。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

易，5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3、 新疆天富特种纤维纸浆制造有限公司2012年经审计总资产5,806.22万元， 净资产2,

652.36万元，亏损117.96万元。

4、对公司的影响：因目前该公司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审计、评估报告完成后，公司

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对转让价格等事项进行审议，并及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天富集团转让公司持有的新疆天富特种纤维纸浆制造有限公司80%股权。本次

股权转让价格待审计评估后确定。天富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37.18％的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4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新疆天富特种纤维纸浆制造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联董事赵磊先生、刘

伟先生、何嘉勇先生、陈军民先生、程伟东先生回避了表决。

因新疆天富特种纤维纸浆制造有限公司还未完成审计、评估工作，本次交易的价格并未

确定，故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无法确定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股权转让类的关联交易是否达到3000万元，且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北二路2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

职务：董事长

注册资本：104124.2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供电、供热、职业技能培训、物业管理。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14,531,849,491.39元，净资

产2,691,584,144.48元，2012年度净利润246,780,441.65元。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本公司37.18％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新疆天富特种纤维纸浆制造有限公司80%股权。该

公司由本公司与厦门榕兴纸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于2007年6月批准成立，注册资本为4,

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占股权比例的80%；厦门榕兴纸业有限公司占股权比例的20%� 。

四、独立董事意见

因本次转让股权的价格未定，公司独立董事难以评估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故未对本

议案发表意见。待审计、评估完成并最终确定转让价格后，本交易事项还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届时公司独立董事将再就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新疆天富特种纤维纸浆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是公司贯彻集中资源、精力大力发展

主业的思路，继续进一步清理对外投资，对部分常年亏损或无实际经营的子公司持续开展清

理工作的一部分。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收回投资款项，集中用于主业发展。因目前新疆天富特

种纤维纸浆制造有限公司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具体转让价格还未确定，待审计、评估报

告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对转让价格等事项进行审议，并及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139� � � �证券简称：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2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纳米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及

电池管理系统项目”通过验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2014年1月16日收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签发的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验收合格证书》（证书编号:深科技创新验字A2013230）：公司"纳米磷

酸铁锂动力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项目"（简称"锂动力电池项目"或"项目"）成功通过深圳市科

技创新委员会验收。

2012年6月公司收到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对"锂动力电池项目"的250万元资助资金， 并于

2012年6月12日及2012年6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发布了《关于获得政府资助

的公告》、《关于获得政府资助的更正公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

公司将收到的资助资金 250万元计入递延收益。

鉴于公司"锂动力电池项目"已成功通过"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验收，从2014年开始公司

将收到的250万元政府资助资金按项目资产使用年限逐期转入营业外收入。因此，该笔资助资

金对公司2013年业绩没有影响， 对公司2014年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具体的财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验收合格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7日


